附件3  

[bookmark: _GoBack]《北京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
（2021年-2030年）（征求意见稿）》的解读

为推进《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深入实施，提升首都城市发展品质，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依据《北京市户外广告设施、牌匾标识和标语宣传品设置管理条例》，市城市管理委组织编制了《北京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2021年-2030年）》（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专项规划》）。
一、制定依据
（一）《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2021年9月24日修订，自2020年10月1日起施行）
（二）《北京市户外广告设施、牌匾标识和标语宣传品设置管理条例》（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
二、制定背景
[bookmark: _Hlk104210309]随着《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的颁布实施，现有《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业规划》已不符合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优化城市功能和空间布局、做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城市特色风貌塑造、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等工作的需要，亟待进行修订完善。同时，2021年5月27日北京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北京市户外广告设施、牌匾标识和标语宣传品设置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于2021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条例》进一步确定了户外广告设施依规划设置的管理制度，并将全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纳入城市规划体系，作为专项规划，确定有效期十年，为制定本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管理提供了直接法律支撑。
3、 规划对象
《专项规划》中户外广告设施是指利用建筑物、构筑物、户外场地、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地面部分和公共交通工具等载体设置的灯箱、霓虹灯、电子显示装置以及其他向城市道路、公路、铁路、广场等城市户外公共空间发布广告的设施。
4、 规划定位
[bookmark: _Hlk104424253]《专项规划》是北京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体系中的重要规划。在“总体规划—专项规划—街区规划—设置方案”的工作体系中，本专项规划向上是落实《总体规划》的重要手段，向下是指导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街区规划和方案编制的重要依据。
五、主要内容
《专项规划》根据城市功能定位和空间结构布局，按照《北京市户外广告设施、牌匾标识和标语宣传品设置管理条例》要求，明确商业户外广告设施禁止设置区域、限制设置区域、允许设置区域的划分标准和公益户外广告设施布局要求，确定户外广告设施总量、类型以及设置密度、面积上限、亮度控制、设置期限等规划指标，为各级城市管理部门组织编制街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提供基本遵循。


